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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者，治之端也”。在日内瓦，各国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就政治安全、贸易发展、社会人权、科技卫
生、劳工产权、文化体育等领域达成了一系列国际公约和法律文书。

——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的演讲（2017年 1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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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第二届长三角非遗法治文化作品
展在安徽省黄山市非遗徽州漆器艺术馆举
办。此次展览以“追寻非遗匠心工艺 传承优
秀法治文化”为主题，共展出长三角地区非
遗法治文化作品 48 类 120 余件（组）。参展作
品将传统工艺与法治元素相融合，充分展示
了长三角地区非遗法治文化作品的独特魅
力和创新成果。

展览现场还设置了非遗传承人技艺展
示区、非遗法治文化互动体验区，开展了徽
州剪纸、徽州漆器、徽派版画等非遗作品制
作体验活动。通过活态展示、互动体验等形
式，让非遗与法治“活起来”“动起来”。

此次展览旨在展现长三角地区法治文
化建设成果，推动法治文化与非遗文化互生
共融，进一步创新普法方式，增强普法实效。

（据民主与法制网）

推动法治文化与非遗文化互生共融

11 月 9 日，2025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
峰会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论坛在浙
江乌镇举行。论坛以“赋能文明记忆，共享数
字未来——共探文化遗产保护新路径”为主
题，重点探讨数字时代文化遗产的保护、传
承与创新路径。

国家文物局数据中心主任刘洋在论坛
上发表题为《以人工智能为文物事业高质量
发展赋能》的主旨演讲。他指出，文化遗产的
数字化，是繁荣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增
强文化自信的关键路径。

刘洋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文物信息
化被纳入国家文化安全与数字文化建设核
心议程。从法律保障到标准支撑，从宏观规划
到具体实践，中国已构建起“顶层设计—制度
保障—技术落地”的完整政策链条，为在数字
时代全面“赋能文明记忆”、共创“共享数字未
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提供了实践路径。

（据中国日报网）

共探数字时代文化遗产保护新路径

2025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文化
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论坛现场。

光明网记者李伯玺/摄

“法者，治之端也”是战国思想家
荀子的名言，出自《荀子·君道》，原文
为：“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
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
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
应事之变，足以乱矣。不知法之义而
正法之数者，虽博，临事必乱。”这句
话的意思是：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开
端，有法律才有秩序，有法律才能实
现有效治理；君子是法律得以施行的
根本保证。所以，有了君子，即使法
律条文简略，也能够得到很好的实
施；没有君子，即使法律具体细致，也
无法恰当实施，无法应对各种世事之
变，最终导致混乱状态。若不懂得法
律的精神与价值，只注重法律条文的
多少，即使熟知很多法条，遇事也必
然手足无措。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
讲话中引用荀子这句名言并赋予其
新的时代精神和治国理政智慧，用以
说明“法”对于治国安邦的前提性、先
导性、基础性作用。

荀子是继孔子、孟子之后的又一
位儒学大师。他晚年时，诸侯争霸战
乱频仍，礼崩乐坏、社会失序，不少诸

侯国因治理失当相继衰亡。于是，他
闭门研究，写下了数万字的著作，即
流传至今的《荀子》。“法者，治之端
也”这句名言，便出自书中专门探讨

“君主治国之道”的《君道》篇。
与孔子、孟子相比，荀子更重视

制度建设，强调制度对确立社会秩序
的基础性作用。也正因此，荀子培养
出 了 韩 非 和 李 斯 两 位 法 家 代 表 人
物。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荀子作为儒
家代表，同样非常重视“礼仪”，主张
法律应是礼法，是追求正义、实现善
治、达致和谐之法，这一点从他对“君
子”的重视中即可看出。

法律带来秩序，治理首先需要有
法可依。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数千
万人的伤亡和巨大的经济损失。战
争的残酷性让各国意识到，单靠武力
无法解决国际争端，只有通过合作与
对话才能实现持久和平。而且，战后
世界面临重建的巨大任务，各国需要
一个协调合作的国际平台，解决经
济、社会和政治等各方面问题。联合
国的成立被视为构建一种新的国际
秩序的尝试，旨在通过多边合作来维

护和平与安全。自联合国成立以来，
在日内瓦，各国以《联合国宪章》为基
础，就政治安全、贸易发展、社会人
权、科技卫生、劳工产权、文化体育等
诸多领域达成一系列国际公约和法
律文书，搭建起合作与对话的框架，
推 动 形 成 和 平 与 安 全 的 基 本 国 际
秩序。

善治需要良法，公平正义是法治
的生命线。古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
指出，法治包含两层含义：已制定的
法律获得普遍服从；所服从的法律本
身又应该是制定良好的法律。简言
之，法治是良法之治和守法之治的统
一。《联合国宪章》是在反思第二次世
界大战惨剧的基础上制定的，承载着
人类对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期待；而以

《联合国宪章》为基础达成的一系列
国际公约和法律文书，则体现了平等
与对话、合作与发展的精神。它们都
是国际法治所需要的良法。

国际法治是国际社会基于国际
法原则、规则和制度开展全球治理的
活动，指国家间构建和完善法律体系
和法律治理的状态和进程，通过各国

基于国家意志之协调与合作来处理
跨越国界的社会关系，也包括国际立
法、执法、司法和法律服务等各方面
法治活动，旨在维护国际秩序、促进
国际合作与发展，确保国际社会长期
稳定和持续繁荣的国际机制。全球
治理不仅需要各国依照本国法律对
本国实施有效治理，同时也需要国际
社会依据国际法进行有效治理，二者
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全球治理的法治
基石。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各种新旧问题与复杂矛盾叠加
碰撞、交织发酵，全球治理模式和结
构的分歧使得国际竞争加剧，特别是
在制度、规则、法律层面尤为突出。
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双重标准等开
始出现，部分国家甚至不惜采取霸权
主义行径，冲击着国际秩序。即便如
此，中国依然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践行共商
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定维护以
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
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坚定维
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

础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为破解和平赤字、发展赤字、
安全赤字、治理赤字，中国提出并推
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
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旨在实现增长机遇的
普惠，推动发展道路的包容，让各国
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全球安全倡议，
倡导以合作促发展、以合作促安全，
构建起更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
全架构。全球文明倡议，旨在促进各
国人民相知相亲，促进各种文明包容
互鉴。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
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要求
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
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
导向，为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提
供实践路径。

从荀子“法者，治之端也”到《联
合国宪章》，法治始终是治国安邦、协
和万邦的根本遵循，更是穿越时代、
凝聚共识的全球正道。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
院副院长）

良法为善治之端
胡兴建

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检
察公益诉讼制度已成为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
要抓手，其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司法制度与检察制度的重要组成
部分，更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
法律文化的沃土。从古人追求的

“天下为公”到如今的公益守护，从
传统生态智慧到现代环境保护实
践，从古代司法的“防患未然”到当
下的公益救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
的精神内核始终浸润着中华优秀
传统法律文化的滋养。具体体现
为对“天下为公”“询于众庶”的实
践接续，“敬天崇道”“物有所归”的
生态诠释，“护民生之本”“防患于
未然”的经验传承。

创新“天下为公”，凝聚
公益保护的全民力量

“天下为公”是刻在中国人骨
子里的社会理想与精神追求。《礼
记·礼运》中的那段“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
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
有分，女有归。”强调社会治理应当
超越私利，以公共利益为核心。在
这一思想指引下，诽谤木、登闻鼓
等制度确立起来，使法律活动不仅
体现官方权威，更承载着“询于众
庶”的民主精神。

《吕氏春秋·贵公》提出“天下非
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可
见早在先秦时期，思想家已将“至公”
视为政治清明的首要原则，强调统治
者当以超越私欲的公共精神来经世
济民，同时也暗含了早期民本思想的
萌芽。晋朝的段灼也认为：“夫天下
者，盖亦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也。”这充分体现了士人阶层对政权
合法性的伦理要求——天下乃众人
共有的公共空间，君主只是代天牧民
而已。至明清之际，这种思想得到进
一步发展，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
提出“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
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把民生福祉当
作评判政治好坏的核心标准，让民本
思想有了更鲜活的内涵。这些思想，
为今天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强调人民
性、公共性奠定了文化根基。

古人所倡导的“询于众庶”，体
现了民众参与治理的朴素理念。
早在周朝，《周礼》就记载了“乡大
夫”的职责，即“大询于众庶，则各
帅其乡之众寡而致于朝。国有大
故，则令民各守其闾，以致政令。
以旌节辅令，则达之”。可见，周朝
在重大决策前会召集百姓征询意

见，体现了“民惟邦本”的治理

理念。《周礼》还规定：“小司寇之
职 ，掌 外 朝 之 政 ，以 致 万 民 而 询
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
曰询立君。”进一步印证了传统文
化中民众参与治理的法思想。

如今，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有
效运行，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参
与和支持。一方面，法律赋予公众
举报公益损害线索的权利，检察机
关通过12309检察服务热线、公益诉
讼线索举报平台等渠道，广泛吸纳
民众诉求与线索，为启动公益诉讼
程序提供支撑；另一方面，在案件办
理过程中，检察机关通过听证、座谈
等方式听民意、解民忧，确保案件处
理既合法，又符合民意、契合公共利
益需求。这种全民参与的公益保护
模式，可谓对传统文化“天下为公”

“询于众庶”的现代接续与创新。

诠释“敬天崇道”“物有所
归”，传承永续发展的生态智慧

古人早就懂得敬畏自然、顺应
规律的道理。《国语》中记载：“古之

长民者，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
不窦泽。”这里的“不堕山，不崇薮，
不防川，不窦泽”，正是对自然规律
的敬畏与遵循。这种认知超越了
简单的资源利用，将自然视为一个
有机整体，这种生态智慧蕴含着深
刻的“敬天”哲学。《周易·乾卦·文
言》中“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
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
的说法，更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升
到道德与哲学的高度，体现了“敬
天”的核心精神。荀子在《荀子・
王制》中认为：“草木荣华滋硕之
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
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
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
绝其长也。”《吕氏春秋》也告诫人
们：“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
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
年无兽。”二者均强调在草木生长、
鱼鳖繁殖的季节禁止砍伐、捕捞，
以确保资源永续利用，这与现代可
持续发展理念高度契合，展现了古
人的远见卓识。

古人不仅将生态保护视为道
德倡导，还通过法律确保实施。西
汉《说苑》记载的“伐崇令”明确：

“毋杀人，毋坏室，毋填井，毋伐树
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
赦。”这个禁令将生态保护与战争
伦理相结合，是罕见的将生态保护
纳入最高军事戒律的做法。《逸周
书》记载了夏禹时期的“时禁”：“春
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
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
之长。”开创了按季节管控资源利
用的制度传统。秦律十八种之《田
律》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
林及雍（壅）隄水。不夏月，毋敢夜
草 为 灰 ，取 生 荔 …… 到 七 月 而 纵
之。”条款具体、管控严格。汉宣帝
时曾发布诏书：“今春，五色鸟以万
数 飞 过 属 县 ，翱 翔 而 舞 ，欲 集 未
下。其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擿巢探
卵，弹射飞鸟。具为令。”这种“时
禁”法令使“物有所归”的生态伦理
得到制度化保障。之后的历朝历
代都沿袭了这一做法。如宋真宗
时曾颁布《禁采捕山鹧诏》，明确

“自今诸色人，不得采捕山鹧，所在
长吏常加禁察”，保障特定物种繁
衍生息。《大清律例》则强化了边疆
地区的生态管理，规定“不许擅自
入山，将应禁林木砍伐、贩卖。若
砍伐已得者，问发云贵、两广烟瘴
稍轻地方充军；未得者，杖一百，徒
三年”，以重罚遏制滥伐行为。

古代司法制度也注重保护自
然环境和社会公共利益，通过司法
手段制裁破坏环境和侵害公共利
益的行为。这种对自然环境的保
护和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可视为天
人合一、天人感应理念在公益保护
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儒家尤为强
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主张顺应天
时、地势行事。《中庸》“致中和，天
地位焉，万物育焉”、孟子“数罟不
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
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
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的
主张，正是通过司法与行政手段，
既保障生态平衡，又维系民众的生
计和福祉。如今，检察机关积极开
展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
诉讼，打击污染环境、破坏资源的
违法行为，正是让古代“敬天崇道”

“物有所归”的生态法治精神在当

代焕发生机。

发扬“护民生之本”“防患于
未然”，借鉴传统司法的实践智慧

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价值，不
仅在于保护、救济已经被侵害的
公共利益，还在于防止公益损害进
一步扩大。这与传统保辜制度“护
民生之本”“防患于未然”的司法智
慧一脉相承。保辜制度通过设定
辜限（责任观察期）、鼓励补救的设
计，维护民生权益、遏制损害蔓延，
这种理念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清代雍正皇帝曾就保辜制度
的价值发布上谕，明确：“查律载
斗殴成伤，定有保辜之限，所以
重民命而慎刑罚也。”吐鲁番出土
的唐代法律文献记载的康失芬行
车伤人案，充分体现了保辜制度
补救法益侵害、防止损害扩大的
作 用 。 据 记 载 ， 唐 朝 宝 应 元 年

（唐代宗时期），当事人康失芬在
驾 驶 牛 车 进 城 途 中 ， 因 车 辆 失
控，撞伤正在店铺门前玩耍的两
名八岁儿童金儿和想子，造成金
儿腰部以下骨骼粉碎，想子腰部
骨折，二人伤势危重，随时有生
命危险。审理中，康失芬对交通
肇事的事实供认不讳，主动提出
保辜申请，承诺承担医疗费用、
接受后续追责，并提供担保人保
证 其 不 逃 匿 。 司 法 官 经 审 理 认
为，在康失芬提供可靠担保的前
提下，可准予其保外救治伤者，
同时附加两项限制：一是活动范
围限于官府驻地；二是若伤者最
终 不 治 ， 仍 需 依 法 追 究 刑 事 责
任。根据 《唐律疏议·斗讼律》

“保辜”条的规定：“诸保辜者，
手足殴伤人限十日，以他物殴伤
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汤火伤人者
三十日，折跌支体及破骨者五十
日。限内死者，各依杀人论；其
在限外及虽在限内以他故死者，
各依本殴伤法。”因此，康失芬需
在五十日的辜限内照料伤者，官
府将根据救治结果作出最终处罚。

《刑案汇览》记载的潘云祝殴
人案，体现了保辜制度的进一步发
展。据记载，潘云祝因事与无服族
侄起争执，伙同他人共同殴打，潘
云祝脚踢对方肾囊，致其左肾破
损。被害人受伤二十四日后死亡，

经尸检验证，死亡系该伤势所致。
当地巡抚以伤害由手足造成，参照
手足伤害保辜规定（正限二十日、余
限十日），认定被害人死于余限内，
拟按“共殴人致死”律将潘云祝拟绞
监候，同时依例声请减流。因律文
对该类内损伤情是否适用破骨伤保
辜无明文规定，刑部以“罪名生死出
入”为由驳回，要求重新详查。最终
司法官结合“肾破损属要害内损，与
破骨无异”及相关成案，参照破骨伤
五十日的保辜期限，被害人死亡仍
在期限内，故刑部撤销减流申请，依
据共同殴伤人致死的法律规定，将
潘云祝拟定为绞监候。该案件展现
了保辜制度在运行过程中缺乏明确
法律依据时，官员通过类推适用维
护司法公正的智慧。

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也体现了
“主动补救、防患未然”的智慧。如
在案件办理中，给予违法行为人一
定整改期限，根据整改、赔偿结果
考虑后续处罚。根据行政诉讼法
第 25 条第 4 款，检察公益诉讼制度
设置了“提出检察建议”的程序，推
动相关主体主动纠错、弥补损失。
这些规定既体现了对法益的尊重、
维护了司法权威，也体现了情、理、
法的兼顾，是对传统司法智慧的现
代转化。

检察机关是保护国家利益和
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力量，始终把
人民利益、人民福祉放在首位，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检察公益诉讼
制度，是在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文化
成果、尊重检察机关发展历史规
律、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上萌芽、建
立与发展的。作为具有中国特色
的制度创新，检察公益诉讼既回应
了党和国家破解公益保护难题的
治理需求，也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
法律文化的精神内核，在实践中彰
显出强大的生命力，为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
坚实的司法保障。

（作者为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检
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四级高级检
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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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9月，
陕西省平利县检察
院干警在茶山调查
农业面源污染问题。

▼2024 年 8 月，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
区检察院干警在黄
河支流清水河调查
水体污染情况。

◀2024 年 11
月 ，山 东 省 东 营
市检察院干警到
自然保护区看望
被 救 助 的 丹 顶
鹤。（资料图片）


